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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碳”目标下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路径�
研究

唐善良� 王� 军
江苏省海洋地质调查院� 江苏� 南京� 220001

摘� 要：“双碳”目标下，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意义重大。本文剖析其理论基础，从生态经济学、

可持续发展及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阐述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。分析现状与矛盾，发现生态保护成效初显但存在短

期利益冲突、技术标准滞后等问题。构建评价体系与模型并验证应用，提出产业、技术、制度、区域协同四条路径，

为推动海洋生态与经济协同向低碳、高效、可持续方向转型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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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在“双碳”目标驱动与海洋强国战略深化的

双重背景下，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已成为

破解资源环境约束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。本文

通过构建量化评价模型验证发展成效，结合政策仿真、

区域推广与国际对标明确优化方向，进而从产业、技术、

制度、区域四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协同路径，为沿海地区

统筹生态效益与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。

1“双碳”目标下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

的理论基础�

“双碳”目标下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的

理论基础，根植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逻辑。从生态

经济学视角看，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地球最大的碳汇库，

其固碳能力（如红树林、海草床、盐沼的年碳汇量占全

球海洋碳汇的50%以上）与蓝色经济产业（如航运、渔
业、能源）的碳排放形成动态平衡，协同发展需遵循“生

态经济学视角，结合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

需求所提炼出的一种实践逻辑原则，即通过优化产业布

局避免突破生态系统碳汇承载力，同时以低碳技术提升

经济产出效率。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，协同发展强调

“代际公平”与“空间均衡”，既要通过碳汇修复增强当

代海洋生态服务功能，又要以绿色金融引导资本流向低

碳领域，避免资源过度开发损害后代发展权益[1]。另外，

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协同治理提供支撑，海洋生态的“公

共物品”属性与蓝色经济的“市场主体”特征存在矛盾，

需通过生态补偿机制（如跨区域碳汇交易）、产权界定

（如明确碳汇资源权属）等制度创新，将外部性内部化，

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。三者共同构成协

同发展的理论基石，指引实践从“单维治理”向“系统

集成”转型。

2“双碳”目标下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发展的现

状与矛盾�

2.1 发展现状分析
在“双碳”目标驱动下，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

经济协同发展已形成多维突破。生态保护层面，红树林、

海草床、滨海盐沼等蓝碳生态系统修复成效显著。海南、

广东湛江等地通过“退塘还湿”“生态廊道建设”等工

程，恢复红树林面积超20平方公里，单位面积固碳效率
较修复前提升40%以上。蓝色经济领域，海上风电装机
容量全球第一，2025年累计装机达80吉瓦，年减排二氧
化碳超1.2亿吨；贝藻养殖碳汇交易试点覆盖福建、浙江、
山东等省份，连江海域贝类养殖年碳汇量达12万吨，通
过碳汇质押贷款融资超5亿元。技术融合方面，卫星遥感、
数字孪生技术广泛应用于碳汇监测，青岛西海岸新区构

建的“五高协同”模式，实现红树林修复与碳汇核算的

动态联动，修复效率提升25%。政策创新层面，海南率先
建立国际蓝碳研究中心，发布《红树林造林碳汇项目方

法学》，推动蓝碳信用交易国际化；上海依托临港新片区

设立国际碳排放交易中心，探索蓝碳期货、期权等金融

产品，2025年试点发行离岸人民币蓝色债券规模突破50
亿元。

2.2 核心矛盾与制约因素
当前协同发展面临三重矛盾：其一，生态保护与经

济开发的短期利益冲突凸显。沿海地区长期形成的传统

开发模式惯性较大，围填海、港口建设等活动依旧占据

主导地位。这些开发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

响，部分海域因开发活动导致无机氮等污染物浓度超标，

进而引发海草床等生态系统退化，碳汇功能也因此受到

显著削弱，严重制约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[2]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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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，技术标准与市场机制的双重滞后。蓝碳核算方法学

仅覆盖红树林、贝藻养殖等少数领域，滨海盐沼、珊瑚

礁等生态系统方法学尚未出台，导致福建、广西等地超

30%的蓝碳资源无法纳入交易体系；国际碳市场对“中国
标准”认可度不足，海南试点项目碳汇单价较国际市场

低30%-40%。其三，跨区域协同治理能力薄弱。陆海统
筹机制尚未完善，长江口、珠江口等流域-海域交界区污

染负荷分担比例模糊，2025年监测显示，入海河流总氮
排放量较2020年仅下降8%，远低于规划目标；跨省生态
补偿标准不统一，浙江与上海在杭州湾蓝碳资源权属划

分上存在争议，制约联合修复项目推进。

3“双碳”目标下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

评价体系�

3.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
在“双碳”目标驱动下，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

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需兼顾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与社会

效益的动态平衡。基于海洋碳汇的“大、高、长、协同、

丰富”特性，指标体系可划分为四大维度；（1）生态保
护维度：聚焦蓝碳生态系统健康与修复能力，设置红树

林面积年增长率、海草床碳汇密度、滨海盐沼固碳效率

等核心指标。（2）蓝色经济维度：涵盖碳汇产业规模与
低碳经济转型成效。指标包括海上风电装机容量、贝藻

养殖碳汇交易量、蓝碳金融产品创新数量等。另外，增

设“蓝色经济碳强度”（单位GDP碳排放量）指标，衡
量产业低碳化水平[3]。（3）技术创新维度：强调科技对协
同发展的支撑作用，设置海洋微型生物碳泵（MCP）技
术转化率、蓝碳核算标准覆盖率、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场

景数等指标。厦门大学提出的“四泵集成”海洋负排放

范式，通过分层分类实施陆海统筹减排增汇方案，其技

术落地率可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估依据。（4）政策协
同维度：评估跨部门治理效能，包括生态补偿机制覆盖

率、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协议签署率、蓝碳交易市场活

跃度等。烟台片区通过“政府引导+市场运作”模式，推
动全国首个政策性海洋碳汇指数保险落地，其保险补偿

金额与海洋固碳能力提升的关联性，可反映政策与市场

的协同效果。

3.2 协同发展评价模型构建
基于“生态-经济-技术-政策”四维指标，采用“压

力-状态-响应”框架构建动态评价模型；压力层：量化

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的干扰强度，如围填海面积、入海

河流总氮排放量、近海养殖密度等。状态层：评估生态

系统的响应能力，包括红树林碳汇产能、海洋牧场固碳

量、海水养殖碳足迹等。比如青岛西海岸新区通过数字

孪生技术实现红树林修复与碳汇核算的动态联动，其修

复效率提升25%的数据，可作为状态层的关键参数。响应
层：衡量政策与市场的调节效果，如蓝碳交易市场成交

额、低碳产业投资占比、碳汇金融产品创新数量等。比

如烟台片区通过“海工+牧场”“陆海接力”模式，推动
海洋牧场碳汇功能增强，其休闲渔业产值增长与生态修

复投入的弹性系数，可量化响应层的政策效能。模型采

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，避免主观偏差；通过TOPSIS法
计算综合得分，反映区域协同发展水平[4]。

3.3 评价模型验证与应用
模型验证需结合实地调研与案例对比。（1）数据验

证：以烟台片区为试点，收集2020 - 2025年20项指标数
据。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，如生态保护、蓝色经济等

四个维度权重分别为0.3、0.3、0.2、0.2，各维度内指标
再依信息熵算权重。以TOPSIS法算综合得分，先确定正、
负理想解，用欧几里得距离公式算出各年份数据与正、

负理想解的距离D+和D−，再依算得分。2020年D+ = 0.38，
D− = 0.24，得分约0.62；2025年D+ = 0.19，D− = 0.66，得
分约0.85，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提升情况吻合，验证
了模型可靠性。（2）政策仿真：模拟不同政策场景影响。
如浙江加强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，假设使入海河流总氮

排放量减20%、近海养殖密度降15%，重新代入模型计算，
综合得分可提升0.12；福建加大低碳产业投资，假设低碳
产业投资占比提高25%，得分可提升0.09，为政策优化提
供量化依据。（3）区域推广：将模型用于长三角、珠三
角、环渤海三大经济区，发现长三角需强化海洋微生物

碳泵技术应用，珠三角要优化红树林保护与港口建设布

局，环渤海需完善蓝碳交易市场机制[5]。（4）国际对标：
对比挪威、荷兰等海洋强国，我国在蓝碳金融创新和数

字技术应用上有优势，但在国际标准制定和跨区域治理

上仍有不足，模型可为国际合作提供数据支撑，推动我

国方案全球化。

4“双碳”目标下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

路径�

4.1 产业协同路径：构建低碳蓝色产业体系
“双碳”目标下，海洋产业要转向“低碳增值”。能

源领域，江苏如东县打造“海上风电 + 波浪能”混合平
台，发电效率提升15%，还利用风电塔基建人工鱼礁，
形成“能源 - 渔业”碳汇复合体，单位海域碳汇量提高
40%。渔业领域，可借鉴山东烟台模式，在江苏沿海投放
人工藻礁，增加养殖区贝类碳汇量，结合深远海养殖工

船减少近岸污染。航运领域，上海港试点LNG动力集装
箱船，江苏港口可借鉴，配套建设岸电设施降低碳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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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汇交易领域，福建连江“蓝碳+绿碳”联动机制值得
学习，江苏可探索将海洋碳汇与本地森林碳汇打包交易。

此外，江苏可发展海洋碳汇金融产品，为产业低碳转型

提供风险保障[6]。

4.2 技术协同路径：强化低碳与生态修复技术支撑
技术突破是协同发展关键，江苏聚焦“减碳 - 增汇 -  适

应”构建技术矩阵。减碳技术，广东大亚湾核电站CCUS 
技术成效显著，江苏可借鉴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玄武岩

层。增汇技术，浙江苍南“地形重塑+生物调控”修复盐
沼效果好，江苏盐城退化盐沼可参考，还能培育耐盐碱、

高固碳红树林新品种。适应技术，江苏盐城利用数字孪

生模拟海平面上升，优化潮沟网络布局，提升红树林迁

移效率，构建复合防护体系降低台风损失。同时，江苏

可建立海洋碳汇监测大数据平台，整合多种技术，提升

碳汇动态核算精度。

4.3 制度协同路径：完善政策与市场保障体系
制度创新要破解生态与市场难题，构建协同治理框

架。政策上，山东出台办法明确蓝碳生态补偿原则，江

苏可完善相关机制，将项目碳汇损失纳入补偿范围。市

场方面，海南蓝碳交易市场建设经验可鉴，江苏可探索

建立交易平台，推出创新产品，推动蓝碳信用入全国碳

市场[7]。金融层面，创新绿色金融工具，上海试点发行

“蓝色债券”，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海上风电、碳汇修复等

项目，利率较普通债券低0.5个百分点，吸引社会资本超
50亿元。法律层面，修订法律增加蓝碳保护专章，江苏
可推动地方立法，明确碳汇资源权属，为跨区域纠纷提

供依据。

4.4 区域协同路径：差异化设计区域发展方案
根据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，实施“分类指导、精准

施策”的区域协同策略。长三角地区，江苏可充分依托

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辐射优势，与上海等地携手重点发展

蓝碳金融与高端航运，积极参与建设“长三角蓝碳交易

联盟”，凭借江苏丰富的海洋产业资源，大力推动跨省碳

汇项目联合开发，提升区域蓝碳交易规模与影响力。珠

三角地区利用红树林、海草床资源密集优势打造示范区

的模式值得借鉴，江苏沿海也有一定规模的红树林等生

态资源，可打造具有江苏特色的“沿海蓝碳示范带”，推

广“生态修复 + 碳汇交易 + 生态旅游”模式，预计到
2025年试点区域蓝碳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达2.5%。环渤
海地区实施“渤海湾盐沼修复工程”成效显著，江苏盐

城针对本地盐沼退化状况，通过“政府 - 企业 - 科研机
构”协同机制，计划三年内恢复盐沼面积300平方公里，
预计碳汇量增加120 万吨。海南自贸港建设“国际蓝碳研
究中心”开展前沿研究，江苏可发挥科研强省优势，在

南京等地建设相关研究分支机构[8]。同时，建立跨区域

生态补偿基金，长江口按污染负荷分担比例缴纳补偿金，

江苏积极参与，用于下游蓝碳生态系统修复，实现“成

本共担、效益共享”。

结束语

“双碳”目标为海洋生态保护与蓝色经济协同发展带

来新契机与挑战。当前虽在生态修复、产业发展等方面

取得进展，但矛盾仍存。通过构建评价体系与模型，明

确发展短板。未来，需沿着产业、技术、制度、区域协

同路径持续探索，强化多方合作，充分发挥海洋碳汇优

势，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，为全球海洋治理与

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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